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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规范立法活动，健全国家立法制度，建立和完善有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保障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推进依

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第二

条 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制

定、修改和废止，适用本法。国务院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

章的制定、修改和废止，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执行。第三条 

立法应当遵循宪法的基本原则，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社

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坚持改革开放

。第四条 立法应当依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从国家整体利益

出发，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第五条 立法应当体

现人民的意志，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保障人民通过多种途径

参与立法活动。第六条 立法应当从实际出发，科学合理地规

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与义务、国家机关的权力与

责任。第二章 法 律第一节 立法权限第七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的和其他的基

本法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和修改除应当由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在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进行部

分补充和修改，但是不得同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第八

条 下列事项只能制定法律：（一）国家主权的事项；（二）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产

生、组织和职权；（三）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特别行政区制

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四）犯罪和刑罚；（五）对公民

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六）

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七）民事基本制度；（八）基本经

济制度以及财政、税收、海关、金融和外贸的基本制度；（

九）诉讼和仲裁制度；（十）必须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

常务委员会制定法律的其他事项。第九条 本法第八条规定的

事项尚未制定法律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有

权作出决定，授权国务院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对其中的部分

事项先制定行政法规，但是有关犯罪和刑罚、对公民政治权

利的剥夺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司法制度等事

项除外。第十条 授权决定应当明确授权的目的、范围。被授

权机关应当严格按照授权目的和范围行使该项权力。被授权

机关不得将该项权力转授给其他机关。第十一条 授权立法事

项，经过实践检验，制定法律的条件成熟时，由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及时制定法律。法律制定后，相应立

法事项的授权终止。第二节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立法程序第十

二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

法律案，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

高人民检察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可以向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法律案，由主席团决定列入会议议程。

第十三条 一个代表团或者三十名以上的代表联名，可以向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法律案，由主席团决定是否列入会议议

程，或者先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是否列入会议议



程的意见，再决定是否列入会议议程。专门委员会审议的时

候，可以邀请提案人列席会议，发表意见。第十四条 向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提出的法律案，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

，可以先向常务委员会提出，经常务委员会会议依照本法第

二章第三节规定的有关程序审议后，决定提请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审议，由常务委员会向大会全体会议作说明，或者由提

案人向大会全体会议作说明。第十五条 常务委员会决定提请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审议的 法律案，应当在会议举行的一

个月前将法律草案发给代表。第十六条 列入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会议议程的法律案，大会全体会议听取提案人的说明后，

由各代表团进行审议。各代表团审议法律案时，提案人应当

派人听取意见，回答询问。各代表团审议法律案时，根据代

表团的要求，有关机关、组织应当派人介绍情况。第十七条 

列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议程的法律案，由有关的专门委

员会进行审议，向主席团提出审议意见，并印发会议。第十

八条 列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议程的法律案，由法律委员

会根据各代表团和有关的专门委员会的审议意见，对法律案

进行统一审议，向主席团提出审议结果报告和法律草案修改

稿，对重要的不同意见应当在审议结果报告中予以说明，经

主席团会议审议通过后，印发会议。第十九条 列入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会议议程的法律案，必要时，主席团常务主席可以

召开各代表团团长会议，就法律案中的重大问题听取各代表

团的审议意见，进行讨论，并将讨论的情况和意见向主席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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